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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公安局文件

宣公复〔2021〕3号


宣威市公安局关于整治老年代步车乱象的提案（第67号）的回复

尊敬的张晓龙、何明宏、白玉买、安娥委员：
非常感谢您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你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威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整治老年代步车乱象的提案》收悉。经宣威市公安局认真研究和落实，现回复如下： 
一、围绕政策，强化源头监管
近年来，针对老年代步车数量逐年增加，参与交通过程中乱停乱放、逆向行驶、无牌无证等严重扰乱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宣威市政府成立了由公安牵头，市场管理、住建、交通运输、交通运政等单位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专门的工作专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老年代步车专项整治行动，依法规范老年代步车的销售、使用等环节。对于符合国家机动车认定标准，且进入机动车登记目录的车型，公安部门在其上路前依法办理注册登记上牌。对于在道路上行驶的无牌照、无行驶证、无驾照的老年代步车，公安部门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围绕整治，加强宣传教育
宣威市公安局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过程中，多措并举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提高群众遵法、守法的自觉性。
三、围绕创建，强化路段禁行
2020年8月21日宣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已发布公告，对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进行专项整治，城区一环路以内区域列为重点整治区域，振兴街、建设街、西宁路列为重点整治道路。2021年8月14日，交警大队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卫生城市、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安排部署，全力推动市民养成文明交通行为习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秩序，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根据创文、创卫有关要求,决定创建两条（振兴街、建设街）城市文明交通严管示范街，禁止三轮车、老年代步车(包括三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老年代步车)通行。目前，交警大队正持续不断的组织警力对电动三轮车、老年代步车行驶和共享单车、机动车乱停乱放等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已取得明显效果。

四、围绕职能，强化疏堵结合

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老年代步车畅销飞速增长，如果贸然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一禁了之，看似雷厉风行，实则只顾自己方便，不顾群众方不方便。老年代步车安全隐患较大，在很大程度上与生产方监管失缺有关，要从源头治理入手，堵住安全漏洞。现实中，老年代步车的身份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有着机动车的外观，确不属于机动车，能上路确不能上牌，驾驶也无需拥有对应的驾照。老年代步车处于无监管盲区，违纪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甚至成为避而不立的“马路杀手”。老年代步车要安全出行，就必行明确路权，为监管和执法提供法律依据。在老年代步车的乱象治理中，领导小组各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能，形成合力，做到疏堵结合，因地制宜，保证治理工作有序有效推进，也要兼顾产业发展和民生需要。
下步工作中，宣威市公安局将继续保持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促进城市交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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